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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终止受托经营暨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本控股”）拟与国家

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

委托管理协议之终止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终止资本控股对国家电投集团持有国

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34%股权的委托管理（2021

年 4 月 30 日，财务公司完成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国家电投集团对财务公

司的持股比例由 42.50%下降至 40.86%，其中持有的托管股权比例为 34%）（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在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并听取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有关人

员的相关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对拟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的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经审慎分析，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方案、公司为本次交易编制的《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终止受托经营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公司与

本次交易对方签订的《股权委托管理协议之终止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均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证券法》、《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监管要求，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

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所规

定的重组上市，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公司本次交

易事项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相关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2、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需按规定回避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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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意就本次交易编制的《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终止受托经营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信会师报字[2021]第 ZG11567

号审阅报告及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的填补措施及承诺事项，

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全部事宜。 

4、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享有财务公司的权益不受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

归母净利润、归母净资产和每股收益。财务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及下属单位（不

含本公司及下属公司）的业务往来不再是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公司的关联交易

规模将显著下降，有利于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与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进行审议。 

（以下无正文，后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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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

大资产终止受托经营暨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谷大可  张鹏  夏鹏  

 

 

 

2021年    月    日 

 

  



 

4 

  



 

5 

 


	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终止受托经营暨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